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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48     证券简称：高乐股份     公告编号：2024-012 

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24

年4月12日以微信和电话等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24年4月24日以通讯表决方

式召开。公司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9人，有效表决票数为9票。会

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朱俭勇先生主持，与会

董事就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形成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总经

理工作报告》。 

（二）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董事

会工作报告》。 

本项议案须提交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叶茜、田守云、杨婉宁分别向董事会提交了《独立董事2023年度述

职报告》，并将在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独立董事2023年度述职报告》

详细内容见2024年4月26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2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详细内容见 2024 年 4 月 26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中第三节。 

（三）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23年年度报

告》及摘要。 

本项议案须提交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刊登于2024年4月26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3年年度报告摘要》同时刊登于2024年4月26日的《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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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财务决

算报告》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66,401,837.23元，同比下降16.14%；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1,978,461.00元，同比减亏25.89%；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63,362,627.13元，同比减亏24.99%。

其中，玩具及相关业务营收占比93.77%，互联网+教育相关业务营收占比6.23%。

截止2023年末，公司总股本94,720万股，总资产749,438,263.98元，同比下降

6.7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513,831,368.40元，同比下降10.62%。 

本议案须提交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4月26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五）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23年度合并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61,978,461元， 2023年末公司合并未分配利润为 

-512,285,615.09元。2023年度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为-44,263,274.05元，2023

年末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527,871,405.89元。 

根据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鉴于公司本

期未实现盈利且期末存在未弥补亏，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2023年度不

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成员一致认为：鉴于公司2023年度未能实现盈利，可供股东分配的利

润为负，不具备分红条件。公司2023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符合《公司法》、

企业会计准则、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及《公司章程》、公司

《未来三年（2021—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等文件的规定和要求，具备合法性、

合规性、合理性。 

公司监事会及独立董事亦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本分配预案须提交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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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会议以 9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内部

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2023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具体内容详见 2024 年 4 月 26 日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七）会议以 9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24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3年度的审计机构，其坚持独

立审计准则，较好地履行了聘约所规定的责任与义务。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能够为公司提供真实公允的审计服务，

满足公司审计工作的要求，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审计委员会提议，公司

董事会拟继续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

构，聘期一年。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公司2024年度的具体审计

要求和审计范围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协商确定相关的审计费用。 

本项议案须提交 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续聘 2024 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刊登于 2024 年 4 月 26 日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八）会议以9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为了保证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

2024年度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拟向相关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申请合计不超过人

民币6亿元（含本数）的综合授信额度。上述银行授信额度主要用于公司及全资

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投资建设，具体授信额度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与相关银行

签订的协议为准。授信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本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本次授信额度及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在不超过综合授信额度的前提下，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全权代表公司签

署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内的各项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授信、借款、融资等有关

的申请书、合同、协议等文件），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责任全部由公司承担。 

（九）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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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体董事认为：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

关会计政策的规定，体现了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更加公允地反映

了公司的资产状况和财务状况，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更具合理性，

不涉及利润操纵，因此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关于2023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4月26日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十）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未来三年（2024

年－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 

本项议案须提交 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未来三年（2024 年－2026 年）股东回报规划》具体内容详见 2024 年 4

月 26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十一）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对会计

师事务所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中强调事项段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公司全体董事认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发表的对公司2023年度的财务报表出

具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客观地反映了所涉事项的现状，除此之

外，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公

司2023年12月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状况以及2023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经营

成果和现金流量。针对上述强调事项段，董事会将积极督促管理层积极采取措施，

尽快消除影响，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 

《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中强调事项段涉及事项

的专项说明》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4月26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十二）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

变更的议案》 

公司全体董事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属于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相关

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不会对公司当期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的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产生重大影响，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4月26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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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相关法律及公

司制度规定，结合公司经营规模等实际情况并参照行业薪酬水平，制定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本项议案须提交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2024

年4月26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 

（十四）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

向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朱俭勇、彭瀚祺、朱凯、杨广

城回避表决） 

《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4

月26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十五）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关联方向

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朱俭勇、彭瀚祺、朱凯、杨广城回

避表决） 

《关于关联方向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4月

26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十六）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关联方持

股5%以上股东向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关联方持股5%以上股东向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具体内容

详见2024年4月26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十七）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

司签署技术研发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合作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合作协议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技术研发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

2024 年 4 月 26 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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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证券报》。 

（十八）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24年第一季

度报告》 

公司全体董事认为：公司严格按照股份制公司财务制度规范运作，该报告如

实反映了公司2024年第一季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全体董事保证：公司2024 

年第一季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4月26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十九）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

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于 2024 年 5 月 21 日（星期二），召开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提交的议案。 

《关于召开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4月26日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三、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 年第一次会议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 4月 26日 


